桂林市城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
[bookmark: _GoBack]（2022年修订版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bookmark: 1]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 关于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意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房地产开发企业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bookmark: 2]第二条　凡在本市城市规划区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其预售资金收存、支出和使用，适用本办法。
[bookmark: 3]第三条　商品房预售资金，是指预售人将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商品房出售时，由承购人缴交的定金、预付款、首付款、商业银行发放的按揭贷款和其他形式的购房款等各种款项。
预售人，是指预售商品房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承购人，是指购买预售商品房的单位和个人。 
[bookmark: 4]第四条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会同中国人民银行桂林市中心支行、桂林银保监分局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能够承接本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业务的商业银行，并通过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门户网站予以公示，中标服务期限为3年。
第五条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人民银行桂林市中心支行、桂林银保监分局按职责分工对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实施指导和监督。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是本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监管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取得预售许可的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管并组织本办法的实施。
中国人民银行桂林市中心支行负责指导商业银行做好监管账户管理工作。
桂林银保监分局负责对商业银行预售资金监管的操作风险和合规性进行监督检查。
开设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专用账户并签订监管协议的中标商业银行（以下简称监管银行）按照监管协议要求配合监管主管部门实施监管工作。
第二章  监  管
[bookmark: 5]第六条　商品房预售资金应当全部直接存入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户。　
第七条  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期限，自核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之日起，至本项目完成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止。
[bookmark: 7][bookmark: 8]第八条　按照一次预售许可申请对应一个监管账户的原则开设预售资金监管账户（以下简称监管账户），商品房预售期间未经批准不得变更或注销监管账户。
第九条　预售人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前，应当在中标的商业银行开立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专用账户，并与监管主管部门、监管银行共同签订《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
第十条　预售人不得违反本办法规定自行收存商品房预售资金，不得向承购人以集资、借款、会员费等形式变相预售商品房，逃避资金监管。
[bookmark: 9]第十一条　承购人应当将购房款直接存入监管账户内。
[bookmark: 10]第十二条　监管银行应将商品房预售资金全部存入监管账户内。未开立本预售项目监管账户的商业银行，不得收存本预售项目的商品房预售资金。
承购人采取按揭贷款购买商品房的，贷款银行应依据经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为承购人提供按揭贷款，按揭贷款必须直接划转入该项目监管账户内。
[bookmark: 11]第十三条　预售人应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和本办法在预售场所公示。预售人与承购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应当载明预售资金缴付情况和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等有关内容。预售人应于合同订立之日起三十日内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进行备案。
第十四条  商品房预售监管资金额度，按照不低于当年本市房屋建筑工程造价指标计算的预售项目总工程造价，确定为本预售项目应监管额度。监管账户内的商品房预售资金达到本预售项目监管额度后，超出监管额度的资金可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提取使用，监管项目实际销售资金未达到应监管额度前，按实际销售额进行监管。监管额度内的资金使用，须经监管主管部门核实同意。
第三章  使 用
第十五条  预售人应当根据项目建设方案及施工进度编制预售项目用款计划。用款计划应按照完成工程形象进度50%、75%、主体结构封顶、完成五方竣工验收、完成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等五个环节设置资金使用节点，并合理确定每个节点的用款额度。
项目完成工程形象进度50%前，专用账户内的资金留存额度不得低于应监管资金的70%；
项目完成工程形象进度75%前，专用账户内的资金留存额度不得低于应监管资金的50%；
项目完成结构封顶前，专用账户内的资金留存额度不得低于应监管资金的40%；
项目完成五方竣工验收前，专用账户内的资金留存额度不得低于应监管资金的20%；
项目完成五方验收至完成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期间，专用账户内的资金不得低于应监管资金的15%。
第十六条 使用商品房预售监管额度内资金应依照以下程序：
（一）预售人应持相关用款证明材料先向监管银行提交用款申请，监管银行负责对提交用款资料进行初审。
[bookmark: 13]（二）监管主管部门核查用款资料，支付工程款的，还应到现场查看工程进度情况，对符合用款条件的申请，3个工作日内出具拨付用款通知给监管银行，监管银行应在收到拨付用款通知起2个工作日内办理拨款手续。　　
第十七条　监管银行在本预售项目预售中期和所监管楼栋完成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后，应分别向监管主管部门提交本预售项目的中期监管情况报告和预售资金监管完成情况报告。
[bookmark: 14]第十八条　预售项目办理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手续后，预售人申请解除监管的，经监管主管部门核实同意，方可解除监管。
第四章  法律责任
[bookmark: 15]第十九条　预售人违反第十条规定或采取提供虚假资料骗取商品房预售监管资金的，由此造成的法律责任由预售人承担，并由监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公示其不良行为，向相关部门通报，记入不良信息档案，并提高50%的监管额度进行监管。
第二十条　商品房预售项目在预售期间出现工程建设停工半年以上的，监管主管部门可以暂停监管账户的资金支取，并暂停该项目预售直至项目工程建设恢复正常施工为止。
[bookmark: 17]第二十一条　监管银行因监管不力，致使预售人超前、超额支取商品房预售监管资金，造成工程无法按期竣工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商业银行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或监管银行擅自划拨监管额度内资金的，应当负责追回资金，无法追回的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监管主管部门公示以上不良行为，并分别向中国人民银行桂林市中心支行、桂林银保监分局通报，记入不良信息档案，并取消其1至3年的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业务资格。
[bookmark: 21]第二十二条　本市所辖各县（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